附件2
广东科学中心资格审核注意事项
一、资格审核时间、地点
时间：2021年10月29日9:00—17:00
地点：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科普路168号广东科学中心学术交流中心304办公室
二、资格审核材料

请参加资格审核的考生提供以下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。复印件一式一份，按顺序于资格审核时提交。
1.《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报名登记表》，考生需现场签署承诺
2.本人3张大一寸彩色免冠近照
3.笔试准考证
4.身份证、户口本
5.大学起各个学习阶段的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及在线验证有效期内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（登陆学信网查询后自行下载及打印）和学位鉴定证书（登陆学位网查询后自行下载及打印）。根据《广东省事业单位2021年集中公开招聘高校应届毕业生公告》中《报考指南》的第八点，“考生应在面试资格审核前取得最高学历的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，并提供有效的应届毕业生材料，逾期未取得的，不得聘用。”
6.留学回国人员需提供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（境）外学历、学位认证函和使领馆开具的有关证明材料。（可登录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网站（http://www.cscse.edu.cn）查询认证的有关要求和程序）。在国（境）内就读取得国（境）外学历、学位的人员，需取得由国家教育部所属的相关机构出具的学历、学位认证函
7.所学专业未列入专业目录（没有专业代码），选择专业目录中的相近专业报考的考生，须提供毕业证书（已毕业的）、所学专业课程成绩单（须教务处盖章）、院校出具的课程对比情况说明及毕业院校设置专业的依据等材料
8.报名表中所填写的其他资格证书证明材料
三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考生凭笔试准考证、身份证、“粤康码”等绿码并经体温检测正常进入本单位，接受体温测量，从进入本单位开始至离开全程佩戴口罩。
（二）参加资格审核的考生应主动配合做好疫情防控，严格执行广州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最新发布的出行防疫政策，其中包括省外非中高风险地来粤人员需提供资格审核前3日内在广东进行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。请考生认真遵守卫生防疫要求。对不执行防疫要求的、不如实提供证明的，取消面试资格，并按有关法律法规追究考生责任。

（三）对证件（证明）不全且不能在资格审核结束之日前补全的或与报考资格条件不符的，取消面试资格。对提供虚假材料的报考人员，一经查实，即取消报考资格，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。在报名信息系统中上传虚假照片的，取消面试资格。
四、单位联系方式

联系方式：020-39348148
